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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 
 
 

  主席向“泰米尔猛虎人民解放”组织及其军事部分卡鲁纳派

的领导人发表的声明 
 
 

 在 2007 年 5 月 10 日举行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第 8次会议上，主席

就工作组对秘书长关于斯里兰卡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06/1006）

的审议，代表工作组发表声明如下： 

 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 

 1. 强烈谴责卡鲁纳派最近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行为以及其他针对儿童的侵

犯行为和虐待行为； 

 2. 敦促卡鲁纳派： 

(a) 按照其向特别代表及其特别顾问所作的承诺，立即终止绑架、招募

和使用 18 岁以下儿童的做法； 

(b) 作为优先事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接洽，释放部队

中的所有儿童，确保透明的核实程序，包括进入卡鲁纳派军营，与

儿童基金会一道制定年龄核实程序，并防止今后再进行非法招募； 

(c) 承认并承诺维护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学校、医院和宗教机构的中立和

安全，把它们视为安全区； 

(d) 立即准予人道主义行为体安全无阻地进入其控制下的所有地区。 

 

 


